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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4      關於股東的補救方法的修訂關於股東的補救方法的修訂關於股東的補救方法的修訂關於股東的補救方法的修訂

本人現正研究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問題，並有

以下意見：

查閱查閱查閱查閱

新的第新的第新的第新的第 147條條條條

《公司條例》 (第 32章 )(“該條例 ”)第 146A條訂明，第 143
至 149條及第 150條，適用於所有在香港以外成立而在香港有一個
營業地點或曾於任何時間在香港有一個營業地點的法人團體，猶

如該等法人團體是根據本條例註冊的公司一樣。

新的第 147(2)(b)條建議把 “法人團體 ”改為 “指明法團 ”。

根據新的第 2條，“指明法團 ”的定義是指公司或非香港公
司 (在新的第 332條被界定為 “在香港以外成立為法團並於條例草案
獲制定成為法例的生效日期後在香港設立營業地點的公司，以及

在香港以外成立為法團並於條例草案獲制定為法例的生效日期前

已在香港設有營業地點，而且在條例草案獲制定為法例的生效日

期仍繼續在香港設有營業地點的公司 ”)。

根據擬議修訂，第 147(2)(b)條的涵蓋範圍似乎會受到限
制。請澄清第 146A條及其他有關條文應否作出相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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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法團的成員查閱該指明法團的紀錄指明法團的成員查閱該指明法團的紀錄指明法團的成員查閱該指明法團的紀錄指明法團的成員查閱該指明法團的紀錄

新的第新的第新的第新的第 152FA至至至至 152FE條條條條

1. 新的第 152FA(1)條訂明，法院可應某指明法團的成員 (“申
請人 ”)的申請而作出命令，授權申請人或代表該名申請人的人士
(“代表 ”)查閱該指明法團的任何紀錄。請澄清以下事項：

(a) 申請人的股份資格

申請人須否具有任何股份資格 ?

(b) 可供查閱的紀錄的範圍

(i) 該指明法團可否拒絕出示該等會導致其入罪、涉及

第三方或該指明法團已承諾不會公開的紀錄供查

閱 ?

(ii) 新的第 152FE條訂明，第 152FA、152FB及 152FC條並
不授權任何人在違反《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486
章 )的情況下收集、保留及使用個人資料。《個人資
料 (私隱 )條例》只涵蓋與一名在世的個人有關的資
料，並不涵蓋與法律實體有關的資料。就新的第

152FE條下有關在世的個人的資料與有關法律實體
的資料之間的區別，請解釋有關的政策用意。

2. 新的第 152FA(2)條訂明，法院在信納以下事項的情況
下，方可作出命令   

(a) 該申請是真誠作出的；及

(b) 所申請的查閱，是為了一項在已顧及有關的指明法團及

申請人兩者的利益下屬恰當的目的。

如須查閱的紀錄與第三方有關，會否考慮第三方的利益 ?

3. 新的第 152FA(3)條訂明，法院可作出一項命令，限制申
請人及代表使用因為查閱指明法團的紀錄而取得的資料或文件

(“該等資料 ”)。由於代表只代申請人查閱紀錄，似乎不應有獨立的
權力使用該等資料；只有申請人及代他／她使用該等資料的人士

(即不一定是該代表 )才應有權使用該等資料。

4. 新的第 152FC(1)(a)條訂明，該等資料在未獲有關的指明
法團事先書面同意下，不得向任何其他人披露，除非該項披露是

為按照法律而在香港進行的任何調查 (“該項調查 ”)而必須作出
的。請澄清，於該項調查進行期間，有關的指明法團、申請人及

其他有關各方的利益會否在該等資料披露前獲得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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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指明法團提起或介入法律程序代表指明法團提起或介入法律程序代表指明法團提起或介入法律程序代表指明法團提起或介入法律程序

新的第新的第新的第新的第 168BA至至至至 168BI條條條條

1. 新的第 168BB(1)(a)條訂明，指明法團的成員可無須法院
許可而代表該指明法團在法院席前提起法律程序。新的第 168BH
條訂明，凡指明法團的成員根據第 168BB(1)條提起任何法律程
序，則提起的法律程序如未經法院許可，不得中止或予以和解。

為何該等由成員可在無須法院許可的情況下提起的法律程序，只

有在法院許可的情況下才能中止或予以和解，請解釋有關的政策

用意。

2. 新的第 168BB(1)(b)條訂明，指明法團的成員可在法院許
可的情況下，介入該指明法團屬訴訟一方的在法院席前進行的法

律程序 (“該法律程序 ”)，以代表該指明法團繼續或中止法律程序或
在法律程序中抗辯。

(a) 請澄清，上述條文所載列的目的是否詳盡無遺，即成員

可否根據新的第 168BB(1)(b)條申請許可介入該法律程
序，以達到該條文並無載列的目的，例如代表該指明法

團進行反申索 ?

(b) 新的第 168BH條訂明，凡指明法團的成員根據新的第
168BB(1)(b)條介入法律程序，則介入的法律程序如未經
法 院 許 可 ， 不 得 中 止 或 予 以 和 解 。 請 澄 清 新 的 第

168BB(1)(b)及 168BH條在下述情況的累積效果：

(i) 倘若一名成員只是為了代表指明法團在該法律程序

中抗辯而根據新的第 168BB(1)(b)條申請許可介入該
法律程序，如他後來擬中止該法律程序，他須否根

據第 168BH條申請許可 ?

(ii) 如 (i)項 的 答 案 屬 肯 定 ， 該 名 成 員 根 據 新 的 第
168BB(1)(b)條就指明的目標 (例如在該法律程序中
抗辯 )申請法院許可時，可否同時就他在該階段無意
達到的其他目的，例如中止該法律程序，向法院申

請許可。

(iii) 如 (i i)項的答案屬肯定，由於 “和解 ”並不包括在新的
第 168BB(1)(b)條所列明的目的之內，如申請人後來
擬就該法律程序作出和解，似乎便須根據第 168BH
條申請許可。

3. 新的第 168BB(3)條列明法院就指明法團的成員介入
該法律程序批予許可時須根據新的第 166BB(1)(b)條作出的考
慮；其中一項考慮為，該名成員已按照新的第 168BC條，在申
請許可最少 14天前，送達書面通知予該指明法團，述明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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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申請許可介入該法律程序，以及他有該項意圖的原因。法

院似乎無須考慮該指明法團對此項通知作出的反應。法院應

否考慮該指明法團作出的反應 ?

請閣下在 2003年 9月 8日前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黎順和 )

2003年 8月 29日

m4804


